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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北京）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新鲜（北京）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

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

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16]63号）

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4月 19日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 2017 年及 2018 年存在两次股票发

行募集资金，其中 2017年度股票发行已完成，2018年股票发行方案

已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尚未发布股票

发行认购公告，认购方亦未缴款认购，因此 2018 年股票发行不在本

次核查范围内，公司 2017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在 2019年度存在使用

情况，在本次核查范围之内。 

（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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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发行股票 3,400,000 股，

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3,400,000.00 元。2017

年 11月 4日，公司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17年 11月 10日，公司披露《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本次股票

发行缴款时间为 2017年 11月 15日至 2017年 11月 17日。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全部到位，公司

募集资金缴存银行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支行，账号：

14761000000016333。 

2017 年 12 月 20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次股票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17]000879 号），对认购对象以现金认购 ST 新鲜股票的行为予以

验证，确认截至 2017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3,400,000.00元（大写：叁佰肆拾万元整），全部为货币出资。其中

计入“股本”人民币 3,400,000.00元（大写：叁佰肆拾万元整）。 

2018年 1月 16日，公司获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

《关于新鲜（北京）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股转系统函[2018]258号），本次发行的股票均为无限售股，于 2018

年 2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公司 2017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为：主要用于财经视

频节目制作（包含租赁演播室及摄影器械，支付节目主持人及嘉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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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劳务费用，以及节目制作人员差旅费用）和增加市场宣传投入。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上述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合计 3,400,000.00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3,400,000.00 

减：发行费用 305,300.00 

二、募集资金净额 3,094,700.00 

加：2018年度利息收入 6,262.07 

三、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2,143,494.00 

1.财经视频节目制作 1,143,445.00 

其中：演播室租赁费用（含拍摄设施） 1,140,000.00 

          信息服务费 3,445.00 

2.增加市场宣传费用 1,000,000.00 

3.转账手续费 49.00 

四、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57,468.07 

加：2019年度利息收入 159.89 

五、2019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957,627.96 

1.增加市场宣传费用 957,454.07 

2.转账手续费  19.00 

3.销户结息转账（注） 1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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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设立、存放及管理情况 

1、2017年 10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为规范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批准在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支行设立专项账户供本次股票发行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账户名称为：新鲜（北京）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为：14761000000016333，同时公司将授权董事会与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 

2、根据华夏银行出具的入账单据，认购人已于 2017年 11月 16

日将 3,400,000.00元投资款足额汇至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据此，

本次发行的认购款已全部缴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2017 年 12 月 6 日，公司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由于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该专户将不再使用。

根据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的相关规则，截至 2019 年 11 月 13 日，公

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账户已注销，相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亦随之终止。“销户结息转账”为注销账户时操作，不涉及

募集资金使用。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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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在使用过程中，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用途与《股票发行方案》约定的用途一致，公司

不存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提前使用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违规行为；

不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或借予他人、

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

业务的公司，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不存在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为防

止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或挪用，公司建

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一直按照《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执行，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

联方占用或挪用的情形。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均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

则（试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一）》、《挂牌

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连续发行》、《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

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无违规存放

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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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北京）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28日 

 


